附件1：
家庭困难学生免费配发学生服政策

落实家庭困难学生免费配发政策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小学生，可以申请免费配发学生服： 
1.革命烈士子女或优抚特困家庭的；
2.无父母养育、无经济来源或靠亲友有限资助的孤儿；
3.学生本人罹患大病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导致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； 
4.学生本人残疾或家庭重要成员残疾（有市、县残联核发的残疾证），造成家庭基本无劳动能力、又无其他经济来源导致家庭特殊困难的； 
5.城市中父母一方或双方失业，或已经民政部门认定（凭市、县有关部门相应证明）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市或农村低保家庭的； 
6.单亲家庭，且单亲父（母）无经济收入或收入无法维持学生本人学习、生活需要，导致家庭特殊困难的；
7.父母年事已高或长期患病卧床，且家庭基本无劳动能力， 又无其他经济来源，导致家庭特殊困难的；
8.家庭因遭洪灾、火灾、车祸等导致家庭特殊困难的；
9.其他情况被认定为特困家庭子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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